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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公平原则视域下，从统筹渐进式分别对养老保障体系各个构成加以全国立法、将农民工群体

养老保障制度纳入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落实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方

案四个方面对构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进行定性分析，为养老保障对象享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益鼓

与呼，以期对构建公平原则下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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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 8 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

织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中国将以解决人民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推进民生优先

的社会建设，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公平原则的提出，为我国

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思路，

构筑了新的基础理论。养老保障体系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

核心，在新形势下，如何遵循公平原则构建养老保障体系，

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大课题，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作简要

分析。
一、实现养老保障制度全国立法

立法先行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实践中表现出

来的首要规律，即先有社会保障立法，于后才会有社会保

障项目的具体实践，也就是通过社会保障立法来确立社会

保障制度。目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

成，即三支柱。第一支柱，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

二支柱，以企业为主体，指的是企业年金；第三支柱，以个

人为主体，即商业养老保险。另外，还有极具中国传统文化

色彩的家庭养老、互助养老及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养老救

助等补充养老保障措施。
整体而言，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在立法方面，存在

立法层次低和立法欠缺的现实。已有立法的养老保障体系

构成多半以省市相关养老保险办法的法律形式出现，立法

层次低，法律强制力不够。而一些补充养老保障措施（如农

村互助养老），主要依靠传统道德来维系，不具约束力，在

实践中显得苍白无力。
现阶段，对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全国立法是国家亟需解

决的一个问题，通过统筹渐进式分别对养老保障体系各个

构成加以全国立法，不仅是践行我国社会保障公平原则的

体现，也是在我国弘扬社会保障追求公平公正终极目标的

应有之义，更是实现社会保障对象养老保障权利公平、规
则公平的根本举措。

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构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农民

工，这个群体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其历史贡献不可磨灭。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 年全

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到 26261 万人，比上年增加 983 万人，增长 3.9%。其中，外

出农民工 16336 万人，增加 473 万人，增长 3.0%。住户中外

出农民工 12961 万人，比上年增加 377 万人，增长 3.0%；举

家外出农民工 3375 万人，增加 96 万人，增长 2.9%。本地农

民工 9925 万人，增加 510 万人，增长 5.4%。可见，农民工群

体涉及人数甚众，牵涉利益甚大，历史地去分析这个群体，

需要我们对其加以特别的重视。
实际上，农民工群体已经融入了城镇的工作和生活，

尽管其生活条件、居住条件、子女教育条件尚不够市民的

标准，但其市民化进程已经不可阻挡。现有的养老保障制

度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在市民化进程中的羁绊，虽然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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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就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障制度有一些准入优

惠，但限制条件诸多，而参加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很多希

望在城市留下来的农民工而言，明显不符合其养老保障需

要。
囿于我国二元户籍制度，我国应当差别对待农民工群

体，落实到养老保障问题上，为解除其后顾之忧，国家是否

考虑就历史性的存在———农民工群体，专门建立全国农民

工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养老保险接续、就业流动、养老保险

缴费标准、养老待遇给付等方面作详细规定，以肯定其在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并激励其以更加

积极的心态参与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这也是“还农

民工市民待遇”的必然步骤。
将农民工群体养老保障纳入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是我

国养老保障体系构建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原则的内在要

求。
三、考虑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城镇机关事业

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双轨制弊端日益凸显，养老保险制度

分制运行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限制了我国在城镇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对

进一步拉大城镇退休职工的收入差距起到了不良助推作

用，有损社会公平，进而妨碍和谐社会构建。
近年来，针对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

问题在我国许多文章中已经有所论述，且不断形成思潮。
究其原因，取消城镇行业退休待遇差别是呼吁养老保险制

度并轨的内驱因素。
以养老金替代率为例，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

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最低替代率为 55%。按照国际经

验，养老金替代率大于 70%，即可维持退休前生活水平；如

达到 60%至 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低于 50%，则

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大幅下降。据李珍教授介绍，如今我

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已在 40%的水平，而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金替代率一直维持在 100%左右。前者不足后者的二分

之一。如此大的退休待遇差距，为世界社会保障国家和地

区所鲜见。
尽管实现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涉

及面较广，牵涉利益较大，然而，实现二者并轨已然近乎为

一种趋势，国家应当考虑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

度并轨，并就并轨的原则、并轨后养老保险费征缴、养老金

计发办法、养老金待遇水平及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等方面

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尽早出台《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

养老保险制度并轨草案》，此举不仅关乎城镇职工退休待

遇公平问题，还关乎人心向背的课题，更是达成养老保障

体系之规则公平的必由之路。
四、落实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

2013 年 11 月 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

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

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

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

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决定》对我国基础养

老金实现全国统筹正式作了纲领性提出，开创了我国社会

保障事业新纪元，必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产生久

远影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手笔。
统账结合，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一种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是对我国统账结合养老

保险制度的全新改革，意义重大。建立个人账户是承认人

与人之间存在差别的唯物观，而采取社会统筹则是加强社

会成员间互助共济的内生需要。进而言之，社会统筹层次，

决定社会成员间互助共济的程度，二者成正相关。实行基

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促成社会统筹基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成员间最大限度的互助共济。建议国家以《决定》为契机，

尽快出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消除行业差别、地
区差别，这也是养老保障体系构筑之规则公平的旨中之

义。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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